
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九十學年度第八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二時

地 點：校總區第一行政大樓第三會議室                                                                          

出 席：彭 旭 明   李 嗣 涔   李 東 華   林 正 弘   夏 長 樸   康 明 昌(林金全代)   林 金 全   陳 定 信   盧 國 賢   

       許 輝 吉   楊 永 斌   吳 錫 侃(周元昉代)     李 雅 榮   楊 平 世(曾顯雄代)   李 達 源   高 景 輝   柯 承 恩   

張 重 昭   林 瑞 雄   王 榮 德   宋 鴻 樟   許 博 文  陳 俊 雄   廖 義 男   包 宗 和   余 漢 儀

請 假：陳 泰 然   莊 裕 澤   傅 立 成   許 振 明           

列 席：廖 菊 蘭   

主 席：彭副校長旭明                                                                記錄：簡棟義  

壹、報告事項︰ 

  一、本校已聘下列先生為兼任教師：

編

號
院 系 (科) 所 姓    名

聘  任

職  別
   學                經                歷  聘        期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備       註

1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張 健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2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齊 益 壽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3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張 以 仁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續聘(停聘未滿一
年)

4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周 富 美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續聘(停聘未滿一
年)

5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宋 淑 萍 副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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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蔡 長 林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7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賴 哲 信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8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李 貞 慧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9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系
王 安 琪 副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10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系
胡 聲 朴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11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系
蔡 自 青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12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系
黃 素 卿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13

文 學 院

日本語文學系
何 思 慎 副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1
4 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查 時 傑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不佔缺
不致酬

15

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吳 文 星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16

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王 立 本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本校歷史系博士班二
年級學生已於
91.04.18 及 19 通過博
士班資格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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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蔡 宗 憲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本校歷史系博士班三
年級學生已於
91.11.22 及 23 通過博
士班資格考試。

18

文 學 院

人 類 學 系
張 珣 副 教 授 (省略)

九十二年二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
續聘(停聘未滿一
年)

19

文 學 院

戲 劇 學 系
王 怡 美 副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20

文 學 院

戲 劇 學 系
呂 柏 伸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21

理 學 院

數 學 系
周 謀 鴻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改聘(升等)

22

理 學 院

數 學 系
鄭 日 新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續聘(停聘未滿一
年)

23

理 學 院

植 物 學 系
林 白 翎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24

理 學 院

植 物 學 系
劉 錦 惠 副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25

工 學 院

土 木 工 程 學 系
高 健 章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 不佔缺

26

工 學 院

土 木 工 程 學 系
陳 清 泉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 不佔缺

27

農 學 院

生 物 環 境 系 統

工 程 學 系

甘 俊 二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 不佔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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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農 學 院

園 藝 學 系
凌 德 麟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
不佔缺
不致酬

29

農 學 院

植 物 病 理 學 系
吳 文 希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30

管 理 學 院

會 計 學 系
諶 家 蘭 副教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31

管 理 學 院

會 計 學 系
林 囿 成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四九
現為本校會計所博
士候選人，已通過
資格考。

32

社 會 科 學 院

社 會 學 系
陳 若 璋 教 授 (省略)

九十二年二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續聘(停聘未滿一
年)

33

社 會 科 學 院

經 濟 學 系
羅 曉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不致酬。
羅助理教授自
910801辭本校專任
教職。

34

醫 學 院

臨 床 醫 學 研 究

所

邵 文 逸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二 不佔缺

35

醫 學 院

臨 床 醫 學 研 究

所

鄭 劍 廷 副教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二 不佔缺

36

社 會 科 學 院

經 濟 學 系
徐 世 勛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二

夜間部致酬
係經濟系博士班研
究生，已通過博士
資格考試。

37

社 會 科 學 院

經 濟 學 系
張 光 亮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二

夜間部致酬
係經濟系博士班研
究生，已通過博士
資格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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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社 會 科 學 院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所

葛 祥 林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二
不佔缺
不致酬

 二、本校已聘下列先生為兼任專技教師：

編

號
院 系 (科) 所 姓    名

聘  任

職  別
   學                經                歷  聘        期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備       註

1

文 學 院

戲 劇 學 系
李 國 修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原擬提聘等級為副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
員，佔二分之一缺
；經行政會議決議
改為專技教師。

2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朱 賜 麟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3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楊 瑪 利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4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盧 世 祥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5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卓 亞 雄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6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楊 光 昇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7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路 平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8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林 樂 群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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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李 淑 娟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10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陳 家 帶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11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江 才 健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12

社 會 科 學 院

新 聞 研 究 所
徐 梅 屏

專 技 教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五一
不佔缺
不致酬

三、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張寶三教授擬申請於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留職留薪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訪問一年案，本案

係由本校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推薦申請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研究與學人交流之補助計畫，並獲該校通過，業簽奉核定辦理。

四、醫學院護理學系楊雅玲講師獲國科會第四十屆補助短期國外研究進修(進修時間為九十一年九月一日至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刻正

辦理相關簽約程序中)現擬提前於暑假期間，自九十一年七月一日至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留職留薪參加國外進修計劃之暑期研討會，

係利用暑假期間，業簽奉核定辦理。

五、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敦聘江博明先生、陳俊雄教授為本校講座教授，聘期自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九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為期三年，特提會報告。

貳、討論事項︰
一、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教師(研究人員)，提請審議。

編

號

聘

任

別

院 系 (科)

所別
姓    名

擬  聘

級  別
  學           經           歷

代表著

作出版

年  月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審   查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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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

聘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羅 因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年

十二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第五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十二日第六十六次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2

改

聘

文 學 院

外 國 語 文

學系

古 佳 艷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四

日第三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十二日第六十六次院教評

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四五○元。

3

新

聘

文 學 院

外 國 語 文

學系

許 文 僊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一日第

四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

十二日第六十六次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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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

聘

文 學 院

外 國 語 文

學系

奚 永 慧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四

日第三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十二日第六十六次院教評

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四一○元。

5

新

聘

文 學 院

哲 學 系
佐藤將之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九

日九十學年度第五次系教評會

暨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六十

六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聘僱
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四條規定：各校聘僱外國教師，以
擔任外國語文或缺乏師資之科系教師
為限。但各校因教學需要以專案報經本
部核准者，不在此 限。本案聘任外籍
教師哲學系說明如附。 

6

新

聘

文 學 院

哲 學 系
楊 植 勝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八

年四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九

日九十學年度第五次系教評會

暨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六十

六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8



7

新

聘

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方 震 華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年

五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

日第一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十二日第六十六次院教評

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8

新

聘

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李 文 良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

日第一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十二日第六十六次院教評

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9

新

聘

理 學 院

化 學 系
邱 勝 賢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年

十二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第八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五

月二十三日九十學年度第三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9



10

新

聘

理 學 院

物 理 學 系
趙 治 宇副教授 (省略)

九 十 年

十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十日第

二次系教評會初評、九十一年

五月七日第三次系教評會複評

暨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九十

學年度第三次院教評會審議通

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九○元。

11

新

聘

理 學 院

物 理 學 系
陳 俊 瑋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年

十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七日第

三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六日九十學年度第四次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12

新

聘

理 學 院

植 物 學 系
楊 長 賢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四日第

三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六日九十學年度第四次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四七五元。
代表著作二篇，共送五位審查人審
查，其中一份(院送審)僅審查一篇，併
予說明。

10



13

新

聘

理 學 院

植 物 學 系
文 啟 光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一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六日九十學年度第四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14

新

聘

理 學 院

地理 環 境

資源學 系

徐 進 鈺副教授 (省略)
八 十 九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六日第

三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六日九十學年度第四次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九○元。

15

新

聘

理 學 院

地質科 學

系

沈 川 洲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第六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六日九十學年度第四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代表著作送四位審查人審查，其
中二位外國學者僅評總分，無分項評
分。依據八十四學年度第七次校教評會
決議：「各及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代
表著作評分部分應逐項評分，不可僅
評總分。」規定併請討論。

11



16

新

聘

理 學 院

生化科 學

研 究 所

余 榮 熾副教授 (省略)
九 十 年

十二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

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

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

六日九十學年度第四次院教評

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九○元。

17

新

聘

理 學 院

數 學 系
K.J.Palmer 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二

日第二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五月二十三日九十學年度第三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四七五元。
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聘僱
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四條規定：各校聘僱外國教師，以
擔任外國語文或缺乏師資之科系教師
為限。但各校因教學需要以專案報經本
部核准者，不在此限。本案聘任外籍教
師數學系說明如附。

18

新

聘

醫 學 院

寄生蟲學

科

孫 錦 虹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八

年七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五

日第三次科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十日第七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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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

聘

醫 學 院

外 科
陳 益 祥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三月七日第

七十四次科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十日第七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四三○元。

20

新

聘

醫 學 院

外 科
陳 炯 年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九

年六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三月七日第

七十四次科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十日第七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四五○元。

21

新

聘

醫 學 院

微生 物 學

科

李 財 坤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八

年六月

及八 十

九 年六

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第一次科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十日第七次院教評會審議通

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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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

聘

工 學 院

機械工 程

學 系

蔡 曜 陽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一日第五次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23

新

聘

工 學 院

材料工 程

學 系

林 招 松副 教 授 (省略)
八 十 九

年十月
二二五○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

日第四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一日第五次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九○元。

24

合

聘

工 學 院

建築與城

鄉研 究 所

彭 信 坤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

日第四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一日第五次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與中研院合聘不在本校支薪。
併案辦理教授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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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

聘

農 學 院

獸醫 學 系
詹 東 榮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

日第二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日第五次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26

新

聘

農 學 院

農 藝 學 系
王 淑 珍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六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日第五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27

新

聘

農 學 院

農 藝 學 系
黃 文 達講 師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六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日第五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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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

聘

農 學 院

植 物 病 理

學 系

葉 信 宏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九

年七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十六日

第三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日第五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29

新

聘

農 學 院

生 物 環 境

系 統 工 程

學 系

謝 正 義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九

年六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日第

四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日第五次院教評會審議通

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30

新

聘

農 學 院

生 物 環 境

系 統 工 程

學 系

廖 秀 娟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日第

四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日第五次院教評會審議通

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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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

聘

管 理 學 院

國 際企業

學系

許 耀 文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四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

日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七

日第八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32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 院電信

工 程 學 研

究所 (與電

機工 程 學

系合聘)

樊 立 勳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年

八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

日第四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第八次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係用國家矽導計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通
過後致聘。
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聘僱
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四條規定：各校聘僱外國教師，以
擔任外國語文或缺乏師資之科系教師
為限。但各校因教學需要以專案報經本
部核准者，不在此限。本案聘任外籍教
師電信所說明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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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 院電機

工 程 學 系

(與電信工

程 學 研 究

所合聘)

林 怡 成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九

年一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第六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第八次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係用專案擴增大學電子、電
機、資訊等系所教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
通過後致聘。

34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 院電機

工程 學系  

高 榮 鴻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七

日第四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第八次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本案係用專案擴增大學電子、電
機、資訊等系所教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
通過後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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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 院資訊

工程 學系  

逄 愛 君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九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六日九

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教

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八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本案係用專案擴增大學電子、電
機、資訊等系所教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
通過後致聘。

36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 院 光電

工 程 學 研

究所 (與電

機工 程 學

系合聘 )  

何 旻 真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年

七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九十學年度第四次所教評會暨

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八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係用國家矽導計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通
過後致聘。

37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政 治 學 系
陳 淳 文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

日第一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第八十一次院教

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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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政 治 學 系
黃 長 玲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八

年六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

日第一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第八十一次院教

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39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經 濟 學 系
李 怡 庭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十日第

八次初審、九十一年五月三十

日第十一次系教評會複審暨九

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八十一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四七五元。

40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經 濟 學 系
陳 虹 如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二

日第七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第八十一次院教

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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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經 濟 學 系
林 明 仁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一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第六次系教評會初審、九十一

年五月三十日第十一次系教評

會複審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四

日第八十一次院教評會審議通

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42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社 會 學 系
柯 志 哲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九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三十日

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

四日第八十一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43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國家發展研

究所

張 文 貞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七次所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四日第八十一次院教評

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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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新

聘

共同 教育

委員會體

育室

林 聯 喜  講 師 (省略)
八 十 九

年六月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

日第四次室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六日共同教育委員會

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二九○元。

45

續

聘

理 學 院

物 理 學 系

熊 怡

(Hsiung

Yee Bob) 

客座教

授
(省略)

九 十 年

九月
二二五二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第四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六日九十學年度第四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係申請國科會補助延攬科技人
才經費。

46

改

聘

醫 學 院

臨 床藥學

研究所

林 君 榮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八

年五月
二二五二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六

日第一次所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十日第七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四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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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新

聘

公共衛生

學 院

預防醫 學

研究所

簡 國 龍  
助 理 教

授
(省略)

九 十 年

及九 十

一年

二二五二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第四次所教評會暨九十一年五

月三十一日第五次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四三○元。

48

合

聘

凝態科 學

研究中心
陳 貴 賢  研 究員 (省略)

九 十 一

年四月
二二五二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中心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日第三次全校性研究

中心研究人員教評會審議通

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與中央研究院合聘不在
本校支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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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

聘

理 學 院

動物 學 系
潘 建 源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 十 九

年及九

十一年

二二五三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

日第七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六日九十學年度第四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代表著作送三位審查人審查，其
中一位僅評總分，無分項評分。依據八
十四學年度第七次校教評會決議：「各
及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代表著作評
分部分應逐項評分，不可僅評總分。」
規定併請討論。
本案因配合年度聘任需要，先提本會
再提明日(七月二十三日)行政會議。

二、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臨床教師(助理教授以上)，提請審議。        

編

號
院系(科)所別 姓    名

擬  聘

級  別
學            經            歷

代表著

作出版

年月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審   查

結   果
 備                  註

1

醫學院     

內 科   
施 金 元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科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

十日第七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十

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不佔缺。

併案辦理助理教授教師資格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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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學院     

小 兒 科   
李 旺 祚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九十一

年
二二五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二月六日第三

次科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六月十日

第七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十

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不佔缺。

併案辦理助理教授教師資格審

查。

三、本校擬聘下列教師為名譽教授，提請審議。

編

號
提名單位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本  校  專

任  教  授

年  資

退    休

日    期

申   請   適   用   條   款
審  查

決  議

 備                註

1

農 學 院

農業推廣學

系

呂 學 儀男 (省略)
二十七年六

月

九十 一年

二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第

五次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一日第一九九次院務會議

通過提名。

2

農 學 院

森 林 學 系
高 清男 (省略)

二十七年六

月

九十 一年

二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五月八日第一九

六次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一日第一九九次院務會議

通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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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 學 院

農業化學系
洪 崑 煌男 (省略)

三十四年六

月

九十 一年

二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三月四日第六次

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

一日第一九九次院務會議通過

提名。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四時十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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